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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电力行业发展概况 

（信息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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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是生产和输送电能的行业，可以分

为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基本环节。 

电力行业中的发电环节，其工作原理是

将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转化为电能，通

过升压变电站升压后输送至电网，完成发电

的过程。 

电力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行

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的前提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产生日益

增长的电力需求，我国中长期电力需求形势依然乐

观，电力行业将持续保持较高的景气程度。 

2016 年全社会用电量 5.92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0%；全口径发电量 5.99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2%；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 16.5 亿千瓦，同比增长 8.2%。2005 

年至 2016 年间，受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

推动，全社会用电量保持了 8.28%的年化复合

增长率。 

我国大部分发电装机容量由采用煤作为

原材料的火电发电机组组成，其余为利用水

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作为能源来源的发

电项目。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稳步

推进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为实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奠定基础。着眼于

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比重，控制煤炭消

费，提高清洁化用能水平，加快推进浙江清洁能

源示范省，宁夏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青海、张家

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支持四川、海南、西

藏等具备条件的省区开展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

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调整优化开发布

局，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阳能多元化

利用，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

等新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发展质量和在全社会

总发电量中的比重。 

我国风力、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行业在“十二

五”期间取得了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我

国风力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从 2010 年的 3131 万

千瓦增长到 2015 年的 12671 万千瓦，光伏发电

累计装机容量从 2010 年的 86 万千瓦增长到

2015 年的 4318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和年度新

增装机容量均居全球前列。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发展规划主要

聚焦在优化能源开发布局和提高电力系统消纳

能力两个方面。 

优化能源开发布局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1、加快开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能资源 

按照“就近接入、本地消纳”的原则，发

挥风能资源分布广泛和应用灵活的特点，在做

好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工作的基础

上，加快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能资源规模

化开发。结合电网布局和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考虑资源、土地、交通运输以及施工安装等建

设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接入低压配电网的分散

式风电开发建设，推动风电与其它分布式能源

融合发展。 

到 2020 年，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电新

增并网装机容量 4200 万千瓦以上，累计并网装

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以上。为确保完成非化

石能源比重目标，相关省(区、市)制定本地区风

电发展规划不应低于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在确

保消纳的基础上，鼓励各省(区、市)进一步扩大

风电发展规模，鼓励风电占比较低、运行情况良

好的地区积极接受外来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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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电发展目标如下： 

序号 地区 
风电累计并网容量 

（单位：万千瓦） 

华东 

上海市 50 

江苏省 650 

浙江省 300 

安徽省 350 

福建省 300 

华东合计 1650 

华中 

江西省 300 

河南省 600 

湖北省 500 

湖南省 600 

重庆市 50 

四川省 500 

西藏 20 

华中合计 2570 

南方 

贵州省 600 

云南省 1200 

广东省 600 

广西 350 

海南省 30 

南方合计 2780 

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合计 

陆上风电容量 
70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有序推进“三北”地区风电就地消纳利用 

弃风问题严重的省(区)，“十三五”期间重

点解决存量风电项目的消纳问题。风电占比较低、

运行情况良好的省(区、市)，有序新增风电开发

和就地消纳规模。 

到 2020 年，“三北”地区在基本解决弃风问

题的基础上，通过促进就地消纳和利用现有通道

外送，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3500 万千瓦左右，

累计并网容量达到 1.35 亿千瓦左右。相关省(区、

市)在风电利用小时数未达到最低保障性收购小

时数之前，并网规模不宜突破规划确定的发展目

标。 

2020 年“三北”地区陆上风电发展目标如下： 

序号 地区 
风电累计并网容量

（单位：万千瓦） 

华北 

北京市 50 

天津市 100 

河北省 1800 

山西省 900 

山东省 1200 

蒙西地区 1700 

华北合计 5750 

东北 

辽宁省 800 

吉林省 500 

黑龙江省 600 

蒙东地区 1000 

东北合计 2900 

西北 

陕西省 550 

甘肃省 1400 

青海省 2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900 

新疆（含兵团） 1800 

西北合计 4850 

三北地区合计 135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综合考虑太阳能资源、电网接入、消纳市场

和土地利用条件及成本等，以全国光伏产业发展

目标为导向，安排各省(区、市)光伏发电年度建

设规模，合理布局集中式光伏电站。规范光伏项

目分配和市场开发秩序，全面通过竞争机制实现

项目优化配置，加速推动光伏技术进步。在弃光

限电严重地区，严格控制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规

模，加快解决已出现的弃光限电问题，采取本地

消纳和扩大外送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已建成集中

式光伏电站的利用率，降低弃光限电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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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 2020 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如下： 

 

重点地区 

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单位：

万千瓦） 

河北省 1200 

山西省 1200 

内蒙古自治区 1200 

江苏省 800 

浙江省 800 

安徽省 600 

山东省 1000 

广东省 600 

陕西省 700 

青海省 1000 

宁夏自治区 8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提高电力系统消纳能力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借助

“三北”地区已开工建设和已规划的跨省跨区输

电通道，统筹优化风、光、火等各类电源配置方

案，有效扩大“三北”地区风电开发规模和消纳

市场。“十三五”期间，有序推进“三北”地区

风电跨省区消纳 4000 万千瓦(含存量项目)。利

用通道送出的风电项目在开工建设之前，需落实

消纳市场并明确线路的调度运行方案。 

“十三五”期间“三北”地区跨省跨区外送风电

基地规划(含存量项目)如下： 

主要省份 风电基地 
依托的外送

输电通道 
开发范围 

内蒙古 

锡盟北部风电

基地 

锡盟-泰州特

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锡盟地区 

锡盟南部风电

基地 

锡盟-山东特

高压直流交

流输电工程 

锡盟地区 

鄂尔多斯东部

周边风电基地 

蒙西-天津南

特高压交流

输电工程 

蒙西地区 

鄂尔多斯西部

周边风电基地 

上海庙-山东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蒙西地区 

通辽风电基地 

扎鲁特-泰州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东北地区 

山西 晋北风电基地 

山西-江苏特

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大同、沂

州、朔州 

甘肃 
酒泉风电基地

二期 

酒泉-湖南特

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酒泉 

宁夏 宁夏风电基地 

宁东-浙江特

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宁夏 

新疆 淮东风电基地 

淮东-皖南特

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 

淮东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通过创新发展的方式提高电网消纳水平，主要有

以下四个方面： 

①开展省内风电高比例消纳示范 

在蒙西等一批地区，开展规划建设、调度运

行、政策机制等方面创新实践，推动以风电为主

的新能源消纳示范省(区)建设。制定明确的风电

等新能源的利用目标，开展风电高比例消纳示范，

着力提高新能源在示范省(区)内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推动实施电能替代，加强城市配电网与农

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提高风电等清洁能源的消纳

能力，在示范省(区)内推动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

的现代能源体系。 

②促进区域风电协同消纳 

在京津冀周边区域，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目标，开展区域风

电协同消纳机制创新。研究适应大规模风电受入

的区域电网加强方案。研究建立灵活的风电跨省

跨区交易结算机制和辅助服务共享机制。统筹送

受端调峰资源为外送风电调峰，推动张家口、承

德、乌兰察布、赤峰、锡盟、包头等地区的风电

有序开发和统筹消纳，提高区域内风电消纳水平

与比重。 

③推动风电与水电等可再生能源互补利用 

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发挥风电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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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季节性、时段性互补特性，开展风电与水电

等可再生能源综合互补利用示范，探索风水互补

消纳方式，实现风水互补协调运行。借助水电外

送通道，重点推进凉山州、雅砻江、金沙江、澜

沧江、乌江、北盘江等地区与流域的风(光)水联

合运行基地规划建设，优化风电与水电打捆外送

方式。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完善丰枯电价、峰

谷电价及分时电价机制，鼓励风电与水电共同参

与外送电市场化竞价。 

④拓展风电就地利用方式 

在北方地区大力推广风电清洁供暖，统筹电

蓄热供暖设施及热力管网的规划建设，优先解决

存量风电消纳需求。因地制宜推广风电与地热及

低温热源结合的绿色综合供暖系统。开展风电制

氢、风电淡化海水等新型就地消纳示范。结合输

配电价改革和售电侧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分布式

风电的市场资源组织形式、盈利模式与经营管理

模式。推动风电的分布式发展和应用，探索微电

网形式的风电资源利用方式，推进风光储互补的

新能源微电网建设。 

《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结合电力外送通道建设太阳能发电基地，按

照“多能互补、协调发展、扩大消纳、提高效益”

的布局思路，在“三北”地区利用现有和规划建

设的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按照优先存量、优化

增量的原则，有序建设太阳能发电基地，提高电

力外送通道中可再生能源比重，有效扩大“三北”

地区太阳能发电消纳范围。 

电力外送通道配置太阳能发电基地布局情

况如下： 

主要省区 主要地区 外送通道 

新疆 

哈密地区 
哈密-郑州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淮东地区 
淮东-皖南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内蒙古 锡盟地区 
锡盟-泰州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锡盟地区 
锡盟-山东特高压交流

输电工程 

蒙西地区 
上海庙-山东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 

蒙西地区 
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

流输电工程 

东北地区 
扎鲁特-山东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 

阿拉善地区 
研究论证以输送可再生

能源为主的电力通道 

甘肃 酒泉地区 
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宁夏 宁夏地区 
宁东-浙江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山西 晋北地区 
山西-江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 

青海 

海西州 
研究论证以输送可再生

能源为主的电力通道 

海南州 
研究论证以输送可再生

能源为主的电力通道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太阳能发电市场机制和配套

电网建设： 

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系列文件要求，建立适应

太阳能发电的电力市场机制，确保太阳能发电优

先上网和全额保障性收购。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

与电力用户开展直接交易，电网企业作为公共平

台收取过网费。将分布式光伏发展纳入城网农网

改造规划，结合分布式光伏特点进行智能电网建

设升级。做好集中式大型电站和配套电网的同步

规划，落实消纳市场和送出方案。电网企业及电

力调度机构应按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管

理规定，保障光伏电站最低保障小时数以内的上

网电量按国家核定或竞争确定的上网电价收购；

超过最低保障小时数的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

竞争实现全额利用。 

 


